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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继洋
最近五菱宏光推出了一款

新车，价格在2.98万元至3.88万
元，比如今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
车价格都要低，但无论是性能还
是配置，都很富有诚意。网络上
一片“老年代步车迎来终结者”
的声音，可真正与老人交流你会
发现，他们对这样真正意义上的
车并不感冒，原因很简单：老年
代步车最大的魅力在于享有法
外 特 权 ，而 这 是 正 规 车 所 没
有的。

综合对比来看，老年代步车
无论是续航、动力，还是质量、安
全性，都不如五菱宏光推出的新
款车型。但这款真正意义上的

电动汽车却无法让驾驶者拥有
以下法外特权：不用考驾照；不
需要被交通规则约束，红灯随意
闯；在哪都可以免费停车，上路
随意违停，不会遭遇罚款、扣分；
不用挂车牌、年审，不用交包括
交强险在内的各项保险……

这样一比，会不会发现老年
代步车的使用成本低得突破了
想象力的极限？也正是当正规
汽车价格下探到比老年代步车
还要低的时候，我们才赫然发
现，面对“老年代步车乱象”，真
正可怕的不是老年代步车本身，
而是其被赋予的法外特权。

早些年的时候，不少经销商
将传统燃油车伪装成老头乐作
为一种销售噱头，称买了车不用
上牌，随车附赠前后车牌一块，
上面的文字无非是“老年观光
车”“旅游观光车”“内燃观光车”

之类。结果销售层面的诱导，再
加上交通管理部门的放纵，造成
了不少城市的“老年代步车乱
象”，成为城市文明挥之不去的
顽疾。

平心而论，放眼全球，恐怕
也很难找到像“老年代步车”这
样拥有太多法外特权的机动车
了。只需要掏两三万元，就能买
到一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

“不用买保险”且“不会被罚款”
的“神车”。这样的“福利”，远不
是正规车所能给予的。

也正是这样的法外特权，让
质劣价高的老年代步车销售商
赚得盆满钵满，而同价位的正规
车反倒无人问津，成为劣币驱逐
良币的典型。有意思的是，曾有
朋友开着大众甲壳虫回农村老
家，结果村里的老人居然追着她
问哪里可以买到“同款的老年代

步车”，着实让人哭笑不得。
但老年代步车终将会退出历

史舞台。2018年11月，国家发布
《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
知》，明确对低速电动车“升级一
批、规范一批、淘汰一批”。在这
个过程中，已经有规模的低速电
动车厂家，会选择收购具备汽车
生产资质的厂家，或是申请新能
源汽车资质，成为汽车行业的正
规军。一些低速电动车小厂，可
能会在这轮洗牌后消失。当市场
乱象得到遏制，那些杂牌老年代
步车将会被推进历史的死角。

从这一层面来讲，我们期待
更多正规车商能在保证质量的
同时，将价格下探，从而接管老
年代步车市场。唯有如此，才能
帮助国家将享受法外特权的非
正规老年代步车“赶走”，让所有
人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路权。

放眼全球，恐怕也很难找到像老年代步车这样拥有太多法外特权的机动车了。只需要掏两三万元，就能买到一辆“无需
驾照”“不用上牌”“不用买保险”且“不会被罚款”的“神车”。这样的“福利”，远不是正规车所能给予的。也正是这样的法外特
权，让质劣价高的老年代步车销售商赚得盆满钵满，而同价位的正规车反倒无人问津，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

近年来，见义勇为的评定与认定颇受关注，一些地方严格缩限见义勇为者认定范畴，引起公众疑虑。现在广州市放宽认
定标准，将负有约定义务人员也纳入见义勇为范畴的做法，有利于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尴尬，解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
忧，有利于引导更多急公好义者挺身而出。

□ 史奉楚
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近日

审议通过《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
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其中规
定，保安员、辅警、治安联防员、
交通协管员等负有约定义务的
人员，与违法犯罪分子英勇搏斗
或者实施抢险、救灾、救人行为，
应当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公
民救助有赡养和抚养义务的直
系亲属的行为、有监护职责的公
民救助被监护人的行为，应当视
为履行法定义务，不认定为见义
勇为行为。

近年来，见义勇为的评定与
认定颇受关注，一些地方严格缩
限见义勇为者认定范畴，引起公
众疑虑。现在广州市放宽认定
标准，将负有约定义务人员也纳
入见义勇为范畴的做法，有利于
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尴尬，
解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有
利于引导更多急公好义者挺身

而出。
以约定义务人员中的保安

为例。根据2004年国务院颁行
的《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
条例》，保安的职责就是保护单
位内人员的人身安全，据此不少
人认为，既然保安的职责是保护
单位内人员的人身安全，那么保
安在上班时间抓小偷、抓凶犯
等，就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是
应尽的义务，不是做职责外的事
情。然而，不能因此将履行抓小
偷职责而受伤、牺牲的保安等人
员，排除在见义勇为认定范畴
之外。

保安虽然有保护单位平安、
维护单位员工人身财产安全的
任务与职责，但这属于合同约定
的义务，并非法定义务。而且，
这种职责和义务并非十分迫切、
不可推脱的义务。譬如，虽然大
多数劳动合同中都会约定保安
应该保卫安全，包括抓小偷、罪

犯或救助遇险人员，但法律和劳
动合同都没有要求保安必须抓
小偷、罪犯，必须救助遇险人员。

保安、辅警、协管员等负有
的约定责任义务，与警察、消防
员等负有的法定责任义务有本
质区别。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负
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必须履行特
定职责，不能有丝毫推卸退缩。
如警察接到报警时，应当依法抓
捕小偷等违法犯罪人员，应急消
防人员接到求救时，应及时出警
救助遇险人员。法定责任人员
实施相应的行为属于职责所系，
如果不积极履责并造成严重后
果，应承担政纪处分甚至刑事
责任。

当保安、辅警、协管等发现
不法侵害或危险时，在可以报警
求助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就属于
不顾个人安危的急公好义和见
义勇为。对此，民政部等部门出
台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

益保护的意见》明确指出，国家
对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
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挺
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依法予
以保护。

此外，保安、辅警等一般属
于临时聘用人员，工资、福利等
保障有时跟不上，他们如果受到
伤害，如果没有制度兜底，极易
落入凄惨境地。而具有正规编
制的公安干警在工作过程中遭
遇伤害的，均有工伤保险等国家
财政兜底，没有后顾之忧。所
以，保安、辅警等约定义务人员
若因见义勇为付出了巨大牺牲，
他们的合法权益更应得到充分
保障，必须为他们提供全面、持
续、稳定的褒奖与抚恤。

让见义勇为者得到本该得到
的保障和褒扬，这是人性和常识
的回归，也是公平和善治的回归。

保安纳入见义勇为认定范畴是善治回归

可怕的不是老年代步车，而是法外特权

买房本为安心住，地板大洞心恐慌。
如此质量若敷衍，索求赔偿不商量。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王先生花195万余元在四川西昌领地蘭台府购买了一套住房，可
5月31日，王先生发现自家房屋楼板出现3个大洞。开发商相关负责
人接受采访时表示，三个大洞是因楼下住户装修时，发现屋顶水泥砂
浆硬度不足，他们在排查后，打穿楼板进行维修，但未提前告知王先
生。业主若对房屋质量存有疑义，也可以找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我
们正在积极处理，有问题绝不回避”。 据6月2日《成都商报》

□ 卞广春
试用期是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后，为相互了解
而约定的考察期。但一些企业
却采取种种手段让本该拿到报
酬的劳动者白干活。据报道，近
日，展示与沈阳市某食品加工企
业签订的无薪试岗协议书时，沈
阳某专科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
应届毕业生周恬称其为“免费劳
动同意书”。对这种无薪试岗行
为，专业人士指出是违反劳动法
律的，用人单位应当立即纠正同
时完善用工制度。

实际上，用人单位不可能不
清楚无薪试岗行为存在违法嫌
疑，但因为掌握着用人的决定
权，对有些劳动者的“自觉让步”
可能心领神会，更可能对推而广
之乐此不疲。因为企业运转越
来越不容易，降低经营成本，尤
其是直接减少劳动力报酬支出，
是企业管理者的常态化思维；另
一方面，刚刚步入职场的劳动
者，尚不完全清楚有关劳动法
规，即使懂得这些法规，也羞于
拿起法律武器维权。他们往往
担心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
先被某些单位列入用工黑名单。

根据规定，试用期包括在劳
动合同期限内，且劳动者在试用
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
岗位最低档工资或劳动合同约
定工资的80%。在试用期间被
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
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但从实践看，由于企业难以
举证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或
没有事先约定录用条件，解除劳
动合同时，企业很容易因劳动者
起诉而以败诉告终。无薪试岗
协议，恰恰满足了用人单位优先
掌握了解除劳动合同而不用为
劳动者支付违约补偿费的心理。
在与劳动者约定的试用时间内，
用人单位不对劳动者支付报酬，
看似双方认可，公平合理，实则
无薪试岗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不
能获得司法支持。

事实上，“无薪试岗”也是一
把双刃剑，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都“利弊”共存。劳动者与用人
单位签订无薪试岗协议，未必预
料劳动过程中的风险或隐患，出
现意外很难维权；而新上岗员工
因为技术不熟练，导致工伤的风
险增加，一旦劳动者发生工伤，
用人单位就会因为行为违法，得
了支付劳动者报酬的“芝麻”，却
面临失去巨额赔偿的“西瓜”。

基于此，希望劳动者不要与
用人单位签订无薪试岗协议，用
人单位更应按规矩出牌，完善依
法用工协议。相对于劳动者的

“小心思”，用人单位不要有自私
自利的“法外逃薪”想法，企业违
法试岗本身就是一种高风险运
营，侵犯劳动者合法权利也会把
企业推上风口浪尖。尤其是“六
稳”“六保”的国家政策背景下，
就业不仅仅关乎求职者个体。
其中的得失，需要劳动者和用人
单位认真体会，仔细把玩，当心

“无薪试岗”形成多输格局。

别让“无薪试岗”
成企业“法外逃薪”


